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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引言 

JJF 1002《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JJF 100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JJF 1059.1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JJF 1094—2002《测量仪器特性评定》共同构成支撑规程制修订

工作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与 JJG 202-2007 相比，除了编辑性修改之外，本规程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 0 级自准直仪。 

——删除光电瞄准时灵敏度调节引起的指示表指零变化的计量性能要求，并删除相应检定

方法。 

——删除自准直光束的平行度对示值的影响的计量性能要求，并删除相应检定方法。 

——删除光电自准直仪鉴别域的计量性能要求，并删除相应检定方法。 

——增加光电自准直仪的示值跳动的计量性能要求。 

——修改示值误差要求、描述和检定方法。 

——删除计量器具中的光学角规。 

——删除计量器具中的检验平尺。 

——删除计量器具中的专用光阑。 

——修改检定项目表。 

——删除附录光电自准直仪用光学角规检定方法。 

JJG 202 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JJG 202-1990 

——JJG 20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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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准直仪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光电自准直仪、光学自准直仪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其他类

型的自准直仪亦可参考本规程。 

2  引用文件 

无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  概述 

自准直仪是一种用于小角度测量的精密计量仪器。它与多齿分度台配合使用，可用于测量

正多面棱体、角度块等角度量具。与正多面棱体配合可以用于测量多齿分度台、转台等圆分度

仪器。与平面反射镜配合使用，可用于测量直线度、平面度、平行度、垂直度、楔角以及其他

相对位置关系的测量要素。是角度计量中的重要仪器。按自准直仪瞄准方式不同可分为光学自

准直仪和光电自准直仪，光电自准直仪按其读数的方式不同又可分成指针式和数显式。其外形

如图 1、图 2 所示。对于分度值以 mm/m 为单位表示的自准直仪，亦称为平直度检查仪，其外

形结构如图 3 所示。 

按分度值将自准直仪分为四级，0 级、1 级的分度值为：0.01"，2 级的分度值为：0.1"、0.2"。

3 级的分度值为：0.5"、1"、0.0025mm/m、0.005mm/m。 

 

（a）数显式光电自准直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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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指针式光电自准直仪 

图 1  光电自准直仪示意图 

1—自准直仪主机；2—底座；3—调节旋钮；4—反射镜；5—目镜； 

6—测微鼓轮；7—光源；8—指示表；9—调节螺钉；10—水泡；11—调节螺钉； 

 

图 2  光学自准直仪 

1—目镜；2—测微鼓轮；3—紧固螺钉；4—反射镜；5—底座；6—水泡；7—调节螺钉；8—光源； 

 

图 3 平直度检查仪 

1—光源；2—紧固螺钉；3—目镜；4—测微鼓轮；5—反射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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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量性能要求 

4.1  光学自准直仪的回程误差 

2 级自准直仪的回程误差不超过 1 个分度；3 级不超过 0.5 个分度。 

4.2 光电自准直仪的示值漂移 

在外界干扰很小的条件下（无振动、无风、无杂光），指针式光电自准直仪连续工作一

小时漂移不超过 0.4"。数显式光电自准直仪连续工作一小时漂移不超过 0.2"。 

4.3 光电自准直仪的示值跳动 

在外界干扰很小的条件下（无振动、无风、无杂光），0 级自准直仪在 10 秒内数字跳动不超

过±0.01″，1 级自准直仪在 10 秒内数字跳动不超过±0.03″，2 级自准直仪在 10 秒内数字跳动不

超过±0.1″，3 级自准直仪在 10 秒内数字跳动不超过±0.3″。 

4.4 测量重复性 

3 级自准直仪的测量重复性不超过 0.2 个分度。 

2 级目视自准直仪测量重复性不超过 0.15"。 

2 级光电自准直仪的测量重复性不超过 0.10"。 

1 级光电自准直仪的测量重复性不超过 0.04"。 

0 级光电自准直仪的测量重复性不超过 0.02″。 

4.5 示值误差 

自准直仪的示值误差均从零位算起，为相对零位的绝对误差。 

自准直仪的示值误差应不超过表 1 的要求。 

表 1  自准直仪示值误差 

仪器类型 

 

 

 

 

测量范围 

仪器分度值类型 

0 级 1 级 2 级 3 级 

0.01″ 0.01″ 0.1"、0.2" 0.5"、1" 0.0025mm/m 0.005mm/m 

示值误差 

0″～±10" ±0.05″ ±0.1" —— —— —— —— 

0″～±20" ±0.1″ ±0.2" —— —— —— —— 

0″～±100" ±0.1″ ±0.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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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0" ±0.15″ ±0.2" ±2" ±3" —— —— 

0″～±1000" ±0.2″ ±0.25" ±2" ±3" —— —— 

0″～±1500" ±0.25″ ±0.3" ±2" ±3" —— —— 

任意 100″ ±0.1″ ±0.1″ ±0.5" ±1" —— —— 

任意 100 分度 —— —— —— —— ±1.5(格) ±1.5(格) 

600 分度 —— —— —— —— ±4(格) —— 

1000 分度 —— —— —— —— —— ±5(格) 

5  通用技术要求 

5.1  外观 

5.1.1  新制仪器的镀层不应有脱落和斑点，漆面不应有碰伤、划痕及显著的颜色不均匀现象。在工

作面上不应有锈蚀、碰伤、明显的划痕以及影响测量的其他缺陷。 

5.1.2  在视场内，成像应清晰，照度应均匀，平直度检查仪视场内应没有视差。 

5.1.3  暗视场的自准直仪，在视场内不应有划痕和漏光亮点。 

5.1.4  自准直仪应标有分度值、制造厂名或厂标、出厂编号，使用中和修理后的自准直仪可

以有不影响计量性能的缺陷。 

5.2  各部分的相互作用 

仪器各活动部分的移动和转动应平稳、工作可靠、不应有卡住和突跳现象。自准直仪分

划板指标线与十字线像一条线的平行度不应有目视可见的倾斜。 

6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6.1  检定条件 

6.1.1  环境条件 

6.1.1.1 

检定室内的温度应保证在 20℃±3℃，其温度变化不应超过 0.5℃/h。 

6.1.1.2 

被检仪器和检定工具在检定室内平衡温度的时间不小于 4h。 

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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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定室内不应有影响测量的气流波动、震动、电磁干扰。光电式自准直仪应预热 30min

后进行检测。  

6.1.2  检定设备 

主要检定设备见表 2。 

表 2  检定设备 

主要检定工具 技术要求 

平板 1 级 

平面反射镜 / 

小角度检查仪 MPE：0.5″ 

量块 三等或 0 级 

激光小角度测量仪 1 级 

 

6.2  检定项目 

检定项目见表 3。 

表 8  检定项目 

序号 检定项目  

检定类型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验 

1 外观 + + + 

2 各部分相互作用 + + + 

3 光学自准直仪的回程误差 + + - 

4 光电自准直仪示值的漂移 + + - 

5 光电自准直仪示值的跳动 + - - 

6 测量重复性 + + + 

7 示值误差 + + - 

注：表中“+"表示应检项目，“- ”表示可不检项目。 

6.3  检定方法 

6.3.1  外观 

目力观察。 

6.3.2  各部分的相互作用 

手动试验和目力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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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光学自准直仪的回程误差 

将被检仪器放在 1 级平板上，在物镜前放一个平面反射镜，调整仪器找到十字像后，转动

测微器鼓轮，正、反瞄准同一十字像后进行读数，重复五次。正、反瞄准时读数差的平均值为

回程误差，检定应在测微器鼓轮的始、中、末三个位置上进行，取其最大值为检定结果。 

6.3.4 光电自准直仪示值漂移 

将被检自准直仪放在平板上，在距自准直仪物镜前不超过 100mm 处，放置不小于通光口径

的平面反射镜，对指针式的自准直仪使指示表指针指向零，对数显式自准直仪应将显示值调整在零值

附近，连续工作 1h，观察指示表指针偏移量或数字变化量即为光电自准直仪示值漂移。 

6.3.5 光电自准直仪示值跳动 

将被检自准直仪放在平板上，在距自准直仪物镜前不超过 100mm 处，放置不小于通光口径的平

面反射镜，对指针式的自准直仪使指示表指针指向零，对数显式自准直仪应将显示值调整在零值附

近，有置零功能的自准直仪将其置零，连续观察 10 秒指示表指针偏移量或数字变化量即为光电

自准直仪示值跳动。 

6.3.6 测量重复性 

将被检仪器置于平板上，在物镜前放置一个平面反射镜。对光学自准直仪应用目视瞄准十字像，

并在测微器上读取数值；对指针式自准直仪应将指针对准零位，并在测微器上读取数值；对数显式

自准直仪应用一个挡光板档一下光束，待数字稳定后并读取数值。重复测量 10 次，用贝塞尔公

式计算出的实验标准差，即为测量重复性。 

6.3.7 示值误差 

6.3.7.1  小角度检查仪检定示值误差 

检定装置为小角度检查仪，其检定示意图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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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小角度检查仪检定示意图 

在小角度检定仪上用 3 等或 0 级量块检定。用不确定度不低于光学计的指示计定位。首先

将被检仪器安置在小角度检查仪的一侧(但必须在同一基体上)，同时在相应一侧的工作台上放置

平面反射镜。被检仪器安放位置应平行于两指示计测量轴线的联线方向。用 3 等或 0 级量块的

尺寸差产生标准角度。先在一指示计测帽下放置一块 1mm 量块，后在另一指示计测帽下放置

1.5mm 量块。调整两指示计指于零位。此时把被检仪器对准平面反射镜，并把十字像调在读数

鼓轮的 0′0″左右。进行首次读数之后，在放置 1.5mm 量块的指示计测帽下，依次放置按仪器受

检点所需的相应尺寸量块，借助小角度检定仪工作台升降微调螺钉，依次调整工作台，使之改

变角度。直至使两指示计于原来的零位，此时小角度检定仪依次产生了所需的标准角度。这时

被检仪器依次进行瞄准读数。各受检点对零点的读数差与标准角度之差即为各受检点的示值误

差。 

平差的数据处理过程，先处理表 A4 的数据，然后处理分段检的数据表 A1～A3，分别计算

各点对零点的读数差，以 A1 表的平差为例加以说明，表 A1 中的检定数据为自准直仪从 0′0″～

3′26.3″的数据，在 3′26.3″这一点“各点对零点的读数差”为 3′26.2″, 表 A4 中自准直仪在 3′26.3″这

一点“各点对零点的读数差”为 3′26.5″，这一点的两个数据差为 0.3″，将 0.3″平差到零点以后的

10 个点，每一点为 0.03″，由于示值误差检定是误差累积的过程，第一点“各点对零点的读数差”

为 20.6″，加上 0.03″，数据为 20.63″，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数字，平差后的数据为 20.6″，第二点“各

点对零点的读数差”为 41.2″，加上两倍的 0.03″，数据为 41.26″，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数字，平差

后的数据为 41.3″，对第三点的数据应加上三倍的 0.03″，依次类推，到最后一点的平差后数据为

3′26.5″。 

检定工作应在整个测量范围内进行。按被检仪器分度值及测量范围的不同，得到不同组的

测量值(分度值为 0.2″的自准直仪需用平差方法处理结果数值)，把前组误差加入后组内，得到对

零位的累积误差。自准直仪的示值误差是相对零位的绝对误差确定。 

100″（或 100 分度）内检定间隔为 20″(或 20 分度)，100″（或 100 分度）以上至全范围，则

100″（或 100 分度）为间隔检定。使用量块尺寸(mm)：1.00 (二块)，1.25，1.30，1.35，1.40，1.45，

1.50，2.0，2.5 共 10 块。 

标准小角度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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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值：θ=
∆H
500

×206265（秒）弧度值：θ̂=
∆H
500

（弧度） 

式中：△H 为所用量块尺寸与对零量块尺寸的差值。 

如：用 1.05 及 1.00 量块，则： 

秒值：θ=
0.05
500

×206265≈20.6″弧度值：θ̂=
0.05
500

=
0.1

1000
（弧度） 

2 级自准直仪示值误差检定结果处理示例见附录 A。 

3 级自准直仪示值误差检定结果处理示例见附录 B。 

3 级平直度检查仪示值误差检定结果处理示例见附录 C。 

6.3.7.2  激光小角度测量仪检定示值误差 

检定装置为激光小角度测量仪，其检定示意图如图 5 所示。 

 

图 5 激光小角度测量仪检定示意图 

首先，将激光小角度测量装置(以下简称小角度测量仪)调整到工作状态，其中回转台、小

角度测量仪的反射镜组的回转中心应重合，其偏心不超出 5μm，并进入测角程序。 

使用小角度测量仪时，要求反射镜组与分光镜组相互平行，即初始角为零。调整时，将

多齿分度台置于零位，激光小角度测量仪示值清零，顺刻度转动多齿分度台 5°，读取激光小

角度测量仪示值为 c1。然后用回转台反转至激光小角度测量仪示值为零，再将多齿分度台逆

刻度转角 5°，读取激光小角度测量仪示值为 c2, 当 c1 与 c2 的绝对值之差应不大于 0.00002°,否

则应重新调整初始零位角。重新调整时比较 c1 与 c2 的绝对值，角度值小的方向为初始零位角

方向。按所判定的调整方向转动回转台，调整激光小角度测量仪的初始零位，重新清零后重

复上述测量，直至 c1 与 c2 的绝对值之差不大于 0.00002°，此时的零位作为测量分度误差时的

初始零位。 

将一个平面反射镜安置在回转台上，其工作面法线通过回转台中心。在平面反射镜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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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安置自准直仪并使其照准，调整自准直仪读数接近为零。 

将小角度测量仪显示值清零记为 s0，同时读取被测自准直仪读数为 a0。旋转回转台，使

小角度测量仪发生一个标准角 s1，被测自准直仪读数为 a1，依序进行，得到小角度测量仪读

数 s0，s1，…，sn 及相应的自准直仪读数 a0， a1， …，an 作为正向测回，测回完成后返回零

点，读取自准直仪读数 a′0，回零误差应不大于自准直仪的 2 个分度值，否则重测。再反方向

依序逐次测量，得到 s′n，…，s′1,，s′0 及 a′1，a′0 作为负向测量。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β
1
=(𝑎1-a0)- (s1- s0) 

β
2
=(a2-a0)- (s2- s0) 

… 

β
n
=(an-a0)- (sn- s0) 

式中：βi 受检点的示值误差； 

ai 受检点的自准直仪测量值； 

si 受检点的激光小角度测量仪测量值。 

检定须在自准直仪全量程内进行，测量 0 级、1 级自准直仪时，当测量±20″范围内时，单

向测点不应少于 7 个。测量±20″～±1000″范围内间隔 100″左右取一测量点，单向测量点不应

少于 10 个。±1000″～全量程范围内，单向测量点不少于 3 个。自准直仪如有两个方向（X、Y）

需分别测量，单独给出测量结果。 

用激光小角度测量仪检定自准直仪示值误差的示例见附录 D。 

当两种方法的检定结果出现争议时，以激光小角度测量仪作为仲裁的检定方法。 

6.4  检定结果的处理 

经检定符合本规程要求的出具检定证书，不符合的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

目。 

6.5  检定周期 

自准直仪的检定周期不超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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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2 级自准直仪示值误差检定结果处理示例 

表 A.1  2 级自准直仪示值误差检定记录 

量块尺寸 

（mm） 

按自准直仪读数（″） 各点对零点

的读数差（″） 

平差 

（″） 

标准角度 

（″） 

误差 

（″） 

累计误差 

（″） 正向 反向 平均 

1.50 0.5 0.6 0.6 0.0 0.0 0.0 0.0 0.0 

1.45 21.1 21.2 21.2 20.6 20.6 20.6 0.0 0.0 

1.40 41.7 41.8 41.8 41.2 41.3 41.3 0.0 0.0 

1.35 62.5 62.4 62.4 61.8 61.9 61.9 0.0 0.0 

1.30 83.1 83.2 83.2 82.6 82.7 82.5 +0.2 +0.2 

1.25 103.7 103.6 103.6 103.0 103.2 103.1 +0.1 +0.1 

1.00 206.9 206.8 206.8 206.2 206.5 206.3 +0.2 +0.2 

 

表 A.2  2 级自准直仪示值误差检定记录 

量块尺寸 

（mm） 

按自准直仪读数（″） 各点对零点

的读数差（″） 

平差 

（″） 

标准角度 

（″） 

误差 

（″） 

累计误差 

（″） 正向 反向 平均 

1.50 206.8 206.7 206.8 0.0 0.0 0.0 0.0 +0.2 

1.25 309.7 309.6 309.6 102.8 102.8 103.1 -0.3 -0.1 

1.00 412.6 412.7 412.6 205.8 205.9 206.3 -0.4 -0.2 

 

表 A.3  2 级自准直仪示值误差检定记录 

量块尺寸 

（mm） 

按自准直仪读数（″） 各点对零点

的读数差（″） 

平差 

（″） 

标准角度 

（″） 

误差 

（″） 

累计误差 

（″） 正向 反向 平均 

1.50 412.5  412.6  412.6  0.0  0.0  0.0  0.0 -0.2 

1.25 515.4  515.5  515.4  102.8  102.8  103.1  -0.3 -0.5 

1.05 597.8  597.7  597.8  185.2  185.2  185.6  -0.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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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2 级自准直仪示值误差检定记录 

量块尺寸 

（mm） 

按自准直仪读数（″） 对零点的

读数差（″） 

两相邻差

读数（″） 

标准角

度（″） 

累计误

差（″） 正向 反向 正向 反向 平均 

2.5 0.1 0.1 0.2 0.1 0.1 0.0 —— 0.0 0.0 

2.0 206.6 206.5 206.5 206.6 206.6 206.5 206.5 206.3 +0.2 

1.5 412.4 412.5 412.5 412.5 412.5 412.4 205.9 412.5 -0.2 

1.05 597.7 597.7 597.5 597.7 597.7 597.6 185.2 598.2 -0.6 

从表中可得：0″～600″范围内的示值误差为：±0.6″， 

任意 100″范围内的示值误差为：±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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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3 级自准直仪示值误差检定结果处理示例 

 

 

表 B.1  3 级自准直仪示值误差检定记录 

量块尺寸 

（mm） 

按自准直仪读数（″） 各点对零点

的读数差（″） 

标准角度 

（″） 

误差 

（″） 

累计误差 

（″） 正向 反向 平均 

1.50 0.2  0.4  0.3  0.0  0.0  0.0 0.0 

1.45 20.4  20.8  20.6  20.3  20.6  -0.3 -0.3 

1.40 41.5  42.0  41.8  41.5  41.3  +0.2 +0.2 

1.35 61.6  62.0  61.8  61.5  61.9  -0.4 -0.4 

1.30 82.6  83.0  82.8  82.5  82.5  0.0 0.0 

1.25 103.4  103.8  103.6  103.3  103.1  +0.2 +0.2 

1.00 206.7  207.2  207.0  206.7  206.3  +0.4 +0.4 

 

表 B.2  3 级自准直仪示值误差检定记录 

量块尺寸 

（mm） 

按自准直仪读数（″） 各点对零点

的读数差（″） 

标准角度 

（″） 

误差 

（″） 

累计误差 

（″） 正向 反向 平均 

1.50 207.2  207.6  207.4  0.0  0.0  0.0 +0.4 

1.25 311.2  311.2  311.2  103.8  103.1  +0.7 +1.1 

1.00 415.0  414.4  414.7  207.3  206.3  +1.0 +1.4 

 

表 B.3  3 级自准直仪示值误差检定记录 

量块尺寸 

（mm） 

按自准直仪读数（″） 各点对零点

的读数差（″） 

标准角度 

（″） 

误差 

（″） 

累计误差 

（″） 正向 反向 平均 

1.50 415.5  415.3  415.4  0.0  0.0  0.0 +1.4 

1.25 519.2  519.6  519.4  104.0  103.1  +0.9 +2.3 

1.05 601.9  602.3  602.1  186.7  185.6  +1.1 +2.5 

 

从表中可得：0″～600″范围内的示值误差为：±2.5″， 

任意 100″范围内的示值误差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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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3 级 0.005mm/m 自准直仪示值误差检定结果处理示例 

 

表 C.1  0.005mm/m 自准直仪示值误差检定记录 

量块尺寸 

（mm） 

按自准直仪读数（格） 各点对零点的

读数差（格） 

标准角度 

（格） 

误差 

（格） 

累计误差 

（格） 正向 反向 平均 

1.50 500.5  500.2  500.3  0.0  0.0  0.0 0.0 

1.45 520.7  520.0  520.4  20.1  20.0  +0.1 +0.1 

1.40 540.7  541.0  540.8  40.5  40.0  +0.5 +0.5 

1.35 560.3  561.0  560.6  60.3  60.0  +0.3 +0.3 

1.30 580.2  580.5  580.4  80.1  80.0  +0.1 +0.1 

1.25 599.8  600.4  600.1  99.8  100.0  -0.2 -0.2 

1.00 699.8  700.3  700.0  199.7  200.0  -0.3 -0.3 

 

表 C.2  0.005mm/m 自准直仪示值误差检定记录 

量块尺寸 

（mm） 

按自准直仪读数（格） 各点对零点的

读数差（格） 

标准角度 

（格） 

误差 

（格） 

累计误差 

（格） 正向 反向 平均 

1.50 700.0  700.1  700.0  0.0  0.0  0.0 -0.3 

1.25 800.0  800.0  800.0  100.0  100.0  0.0 -0.3 

1.00 899.7  900.2  900.0  200.0  200.0  0.0 -0.3 

 

表 C.3  0.005mm/m 自准直仪示值误差检定记录 

量块尺寸 

（mm） 

按自准直仪读数（格） 各点对零点的

读数差（格） 

标准角度 

（格） 

误差 

（格） 

累计误差 

（格） 正向 反向 平均 

1.50 900.2  900.0  900.1  0.0  0.0  0.0 -0.3 

1.25 999.5  1000.3  999.9  99.8  100.0  -0.2 -0.5 

1.00 1100.2  1100.5  1100.4  200.3  200.0  +0.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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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0.005mm/m 自准直仪示值误差检定记录 

量块尺寸 

（mm） 

按自准直仪读数（格） 各点对零点的

读数差（格） 

标准角度 

（格） 

误差 

（格） 

累计误差 

（格） 正向 反向 平均 

1.50 1100.1  1100.5  1100.3  0.0  0.0  0.0 0.0 

1.25 1199.9  1200.0  1200.0  99.7  100.0  -0.3 -0.3 

1.00 1299.5  1300.0  1299.8  199.5  200.0  -0.5 -0.5 

 

 

表 C.5  0.005mm/m 自准直仪示值误差检定记录 

量块尺寸 

（mm） 

按自准直仪读数（格） 各点对零点的

读数差（格） 

标准角度 

（格） 

误差 

（格） 

累计误差 

（格） 正向 反向 平均 

1.50 1299.6  1299.2  1299.4  0.0  0.0  0.0 -0.5 

1.25 1399.2  1399.5  1399.4  100.0  100.0  0.0 -0.5 

1.00 1499.6  1499.9  1499.8  200.4  200.0  +0.4 -0.1 

 

从表中可得：1000 分度范围内的示值误差为：±0.5 个分度， 

任意 100 分度内的示值误差为：±0.5 个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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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1 级自准直仪示值误差检定结果处理示例 

 

表 D.1  ±20″范围自准直仪示值误差检定记录 

被测角度 

（″） 

自准直仪 

读数（″） 

激光小角度 

读数（″） 

误差 

（″） 

自准直仪 

读数（″） 

激光小角度 

读数（″） 

误差 

（″） 

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1.95  1.99  -0.04  -1.88  -1.92  0.04  

±4 3.88  3.93  -0.05  -4.06  -4.12  0.06  

±6 6.39  6.46  -0.07  -5.93  -5.99  0.06  

±8 8.09  8.17  -0.08  -8.34  -8.42  0.08  

±10 10.21  10.29  -0.08  -11.07  -11.15  0.08  

±13 13.22  13.32  -0.10  -13.41  -13.50  0.09  

±16 15.64  15.79  -0.15  -15.21  -15.32  0.11  

±20 19.82  20.02  -0.20  -19.64  -19.81  0.17  

从表中可得：±10″范围内的示值误差为：±0.08″， 

±20″范围内的示值误差为：±0.20″。 

  



JJG ×××-×××× 

 

 16 

 

表 C.2  ±1500″自准直仪示值误差检定记录 

被测角度 

（″） 

自准直仪 

读数（″） 

激光小角度 

读数（″） 

误差 

（″） 

自准直仪 

读数（″） 

激光小角度 

读数（″） 

误差 

（″） 

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1.94  1.96  -0.02  -2.36  -2.38  0.02  

±4 4.37  4.40  -0.03  -3.89  -3.93  0.04  

±6 6.11  6.15  -0.04  -5.77  -5.82  0.05  

±8 8.15  8.21  -0.06  -8.49  -8.54  0.05  

±10 10.24  10.32  -0.08  -10.18  -10.24  0.06  

±13 13.22  13.31  -0.09  -13.23  -13.29  0.06  

±16 15.81  15.91  -0.10  -16.04  -16.11  0.07  

±20 20.10  20.22  -0.12  -20.24  -20.33  0.09  

±100 100.60  100.72  -0.12  -101.60  -101.71  0.11  

±200 199.21  199.34  -0.13  -202.29  -202.40  0.11  

±300 300.00  300.14  -0.14  -300.21  -300.34  0.13  

±400 400.44  400.59  -0.15  -401.39  -401.54  0.15  

±500 494.84  495.00  -0.16  -495.61  -495.77  0.16  

±600 601.14  601.32  -0.18  -600.39  -600.56  0.17  

±700 700.18  700.37  -0.19  -700.40  -700.57  0.17  

±800 802.16  802.36  -0.20  -800.49  -800.67  0.18  

±900 900.51  900.72  -0.21  -900.16  -900.36  0.20  

±1000 1001.08  1001.30  -0.22  -1000.62  -1000.83  0.21  

±1100 1100.17  1100.39  -0.22  -1099.49  -1099.71  0.22  

±1300 1302.39  1302.63  -0.24  -1299.19  -1299.42  0.23  

±1500 1500.36  1500.61  -0.25  -1500.46  -1500.69  0.23  

从表中可得：±10″范围内的示值误差为：±0.08″， 

±600″范围内的示值误差为：±0.18″。 

±1000″范围内的示值误差为：±0.22″。 

±1500″范围内的示值误差为：±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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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检定证书和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E.1 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E.1.1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编号 

E.1.2  检定所用计量基准或计量标准信息 

E.1.2.1   计量基准或计量标准名称 

E.1.2.2   测量范围 

E.1.2.3   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E.1.2.4   证书编号 

E.1.2.5   检定证书有效期 

E.1.3   检定条件 

E.1.3.1   环境条件：温度、相对湿度等 

E.1.3.2   检定地点 

E.1.4   被检项目及检定结果 

E.1.5   检定不合格项说明（只用于检定结果通知书） 

E.1.6   页码 

E.1.7   还可以有附加说明部分 

以上信息，除 E.1.7 条为可选项，其余均为必备项。 

 

E.2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E.2.1  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检定结果 

序号 主要检定项目 检定结果 

1 外观  

2 各部分相互作用  

3 回程误差  

4 示值漂移  

5 测量重复性  

6 示值误差 

X 轴：在±10″范围内：Y 轴：在±10″范围内： 

在±20″范围内：在±20″范围内： 

在±100″范围内：在±100″范围内： 

在±1000″范围內：在±1000″范围內： 

注：根据不同型号自准直仪给出相应检定项目和检定结果，检定结果应应给出量化的值（不要简单给“合

格”二字）。 

 

E.2.2   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具体要求同 E.2.1，并指出不合格项目。 

 


